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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蘇 美 利 女 士  
 
蘇 女 士 ：  
 

明 愛 醫 院 第 二 期 重 建 計 劃  
 
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八 日 舉 行 的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在 討 論 明 愛 醫 院 第 二 期 重 建 計 劃 時 ， 要 求

當 局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：  
 

(a) 擬 議 重 建 計 劃 能 否 及 如 何 應 付 深 水 埗 區 因 人 口

增 長 而 上 升 的 服 務 需 求 ；  
 
(b) 擬 議 重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， 明 愛 醫 院 所 屬 的 九 龍 西

聯 網 內 各 間 醫 院 的 角 色 定 位 和 提 供 的 服 務 ； 以

及  
 
(c) 重 建 後 的 明 愛 醫 院 所 需 增 加 的 人 手 ；  

 
回 應 (a)及 (c)項  
 
  深 水 埗 區 的 特 點 是 65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人 口 比 例

較 高 (16%)， 他 們 對 老 人 科 及 療 養 ／ 復 康 服 務 有 較 大 的 需

求 。 在 重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， 明 愛 醫 院 老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名 額

會 由 40 個 增 至 60 個 ； 療 養 ／ 復 康 病 床 則 會 由 242 張 增 至

260張 。  
 
  此 外 ， 供 進 行 日 間 手 術 的 病 床 亦 會 由 18張 增 至

50 張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在 第 二 期 重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， 明 愛 醫 院

將 會 提 供 共 1 276張 住 院 病 床，每 年 可 為 596 000宗 門 診 求

診 人 次 提 供 服 務 。 重 建 後 的 明 愛 醫 院 會 提 供 更 佳 服 務 ，

而 供 作 臨 床 用 途 的 地 方 亦 會 增 加 ， 將 可 應 付 深 水 埗 區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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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口 增 長 和 老 化 而 上 升 的 服 務 需 求 。  
 
  九 龍 西 聯 網 會 透 過 內 部 人 手 調 配 ， 在 重 建 後 的

明 愛 醫 院 提 供 更 優 質 服 務 。    
 
回 應 (b)項  
 
  現 時 九 龍 西 聯 網 透 過 聯 網 內 的 七 間 醫 院 ， 為 旺

角 、 黃 大 仙 、 深 水 埗 、 葵 青 、 荃 灣 及 北 大 嶼 山 地 區 的 居

民 提 供 全 面 的 醫 護 服 務 ， 包 括 基 層 、 第 二 層 、 第 三 層 及

延 續 護 理 和 精 神 健 康 護 理 服 務 。 該 七 間 醫 院 在 提 供 服 務

方 面 各 有 不 同 及 專 責 的 角 色 ：  
 

(a) 瑪 嘉 烈 醫 院 及 廣 華 醫 院 －這 兩 間 是 聯 網 的 主 要

醫 院 ， 提 供 全 面 的 急 症 服 務 ；  
  
(b) 明 愛 醫 院 －這 是 一 間 普 通 科 醫 院 ， 提 供 多 方 面

的 急 症 、 延 續 及 社 區 護 理 服 務 。 在 重 建 計 劃 完

成 後 ， 該 醫 院 的 角 色 將 會 維 持 不 變 ；  
 
(c) 仁 濟 醫 院 及 聖 母 醫 院 － 這 兩 間 屬 社 區 醫 院 ， 提

供 較 為 一 般 、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服 務 ， 例 如 門 診 服

務、住 院 及 日 間 護 理 服 務，以 及 專 職 醫 療 服 務 ； 
 
(d) 黃 大 仙 醫 院 － 這 是 一 間 延 續 護 理 醫 院 ， 提 供 復

康 及 胸 肺 診 療 服 務 ； 以 及  
 
(e )  葵 涌 醫 院 － 這 是 一 間 精 神 科 醫 院 。  

 
 
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 
 (王琪        代 行 )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十 四 月  
 
副 本 送 ： 醫 院 管 理 局 丁 詩 妮 醫 生  

 醫 院 管 理 局 陳 崇 一 醫 生  
 醫 院 管 理 局 李 育 斌 先 生  


